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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及承諾事項申報表 
 填表日期：民國 101 年 10 月 10 日 

計 畫 名 稱 「銘傳大學金門分部」設校計畫案 計 畫 面 積 30公頃 

計 畫 位 址 
金門縣金沙鎮洋山測段 3 地號等 11

筆土地 
開發總經費 約新台幣 5億元 

開 發 單 位 銘傳大學 負責人姓名 校長 李  銓 

環評審查結論

公告日期及 

相 關 文 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九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90)環署綜字第○○七三七一三號函公告 

開始施工日期  91.08.15 

 

開始營運日期 100.10.01 

開 發 計 畫 

主 要 內 容 

本計劃設校面積合計 30 公頃，預計分二期開發，每期各 15 公頃；

第一期（預計）容納人數為 800 人（包含教職員工及學生）；第二期

預計容納人數為 1,200 人，總計未來全校計畫容納 2,000 人。 

    主要設施內容包括行政教學區、住宿休閒區、體育活動區、公共

設施設備區等；環保設施內容則包括污水處理設施、垃圾儲存設施、

防止噪音及空氣品質之植栽等項目。 

開 發 計 畫 

進 行 現 況 

□規劃中，規劃單位為： 

□設計中，設計單位為： 

□施工中，施工單位為： 

■營運中，管理單位為：銘傳大學 

□其他，請說明： 

本 年 度 

開 發 內 容 

1.執行營運期間環境品質監測作業 

開 發 內 容 

曾 否 辦 理 

環 評 變 更 

■有(請簡述變更內容及相關文號) 

依據本校辦理「銘傳大學金門分部設校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

容對照表」經環保署 99 年 1 月 14 日環署綜字第 0990002000 號函核

定，變更內容簡述如下： 

1.暫停施工檢測 

2.將施工監測改為環境檢測。 

以上說明要修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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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A(基本資料續) 

開發單位執行 

環評審查結論 

及環評書件內

容業務部門 

業務部門名稱 

主 辦 人 姓 名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銘傳大學 

：丁明勇 

：總務處副總務長兼營繕組長 

：(02)28824564#2718 

：(02)28832787 

施工單位執行 

環評審查結論 

及環評書件內

容業務部門 

業務部門名稱 

主 辦 人 姓 名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  

： 

：  

： 

： 

本自動申報表填報單位 

(填報資料如有故意虛偽不實者，將依法處理) 

填報單位名稱 ：銘傳大學 

填表人姓名 ：丁明勇 

職 稱 ：總務處副總務長兼營繕組長 

：(02)28824564#2718 

：(02)28832787 

 

電 話 

傳 真 

備註：填報單位如為顧問機構請續填下列資料： 

※ 是否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業者評鑑 

□通過(          年) 

□沒參與或未通過 

 

 

 

 

 

 

 

 

 

 

 

 

蓋填報機構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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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 

(請依公告結論逐項填報) 

辦 理 情 形 

(請詳加填寫，涉及備查事項附文號、日期) 

本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

單位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應加強填土工程之施工管理，不得影

響附近海域水質、生態及漁業（含牡蠣）。 

規劃整地填土工程訂定施工管理計

畫，依分期分區、小工區施工方式控制

各階段填土面積，並加強施工管理，以

符水域、生態環評要求。 

二、應設置屋頂截流及相關設施，俾利雨

水回收再利用 

已於綜合教學大樓及體育館設置中水

道二元供水系統除污水回收，另增設屋

頂雨水截流設施，將雨水經簡易過濾後

儲存使用。 

三、本計畫如經許可，開發單位應於施工

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第三項規

定，至當地舉行公開說明會。 

依規定辦理，已於 91.8.12 辦理公開說

明會。 

四、應於施工前依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

容及審查結論，訂定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

畫，並記載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如委託施工，應納入委託之工程契約書。

該計畫或契約書，開發單位於施工前應送

本署備查。 

遵照辦理。 

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已於 98年 10月

送  貴署備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8.1.22 環署督字第 0980008393 號函) 

五、開發單位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之開發許可後，逾三年始實施開發行為

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

報告送本署審查。本署未完成審查前，不

得實施開發行為。 

另本案已於 91 年 8 月 15 日委由鴻偉營

造公司開始取金門尚義機場土方進行

填土工程(即已施工)，故並未逾三年實

施開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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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一）適當的整地流程 

為降低整地階段粒狀污染物的逸散量，建

議應配合基地現有水池池域之劃分以區

塊性進行整地，而非全面性整地。整地過

程中，應規劃適當的施工方式來儘可能抑

制粒狀污染物的逸散。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書」

辦理，採分期分填土施工，依現況水池

池域大小予以控制填土施工面積，各階

段填土面積約在 3 公頃以下，避免地表

瞬時裸露面積過大，以減輕對環境之影

響。。 

  

（二）施工圍籬 

在初期整地時可以針對整地區域的周圍

架設施工圍籬，由於計畫區域附近為平坦

地形，無任何天然屏障，故擬設置高 3 公

尺之圍籬，以減少直接受風的機會，發揮

防風之作用，亦可防止塵土飛散。 

 

本案於施工過程中為防止風砂侵襲，於

東側基地鄰近文化園區進行架設3公尺

高施工圍籬，相關紀錄請參閱施工日

誌。 

 

（三）適度灑水 

對於工地出入口之車行路面及作業時的

裸露空地進行適度的灑水，每天至少三

次。在晴天時或風速較大的天氣型態必頇

提高灑水的頻率，以減少塵土飛揚的機

率。 

本案於施工過程中，每日 3 次對於工地

出入口之車行路面及作業時的裸露空

地進行適度的灑水，相關紀錄請參閱施

工日誌。 

 

（四）清洗措施 

各工地出入口附近至少設置一座洗車

台，且洗車台大小應能容納清洗大型車輛

為原則。施工車輛於駛出工地前，應清洗

車身、輪胎等附著的泥沙污染物，以減少

行駛過程中砂土掉落地面。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設置一座洗車台，施工車輛於駛出

工地前，清洗車身、輪胎等附著的泥沙

污染物，以減少行駛過程中砂土掉落地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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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一)：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五）行駛之裸露路面鋪設抑塵設備 

由於計畫區域內為裸露的地面，大型車在

此類型路面行駛必會引起大量的塵土。因

此必頇鋪設鋼板，假若粒狀污染物逸散量

過高，則建議鋪設碎石路面以降低逸散

量。 

本案針對大型車輛所行駛路面進行碎

石級配及自動灑水設備，降低裸露路面

鋪塵土飛揚，相關紀錄請參閱施工日

誌。 

 

（六）防塵罩 

砂土運輸車輛離開工地前必頇以不透氣

之防塵塑膠布或帆布覆蓋車子裝載砂土

部位，減少運送過程中的砂土逸散飛揚。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砂土運輸車輛離開工地前以不透氣

之防塵塑膠布或帆布覆蓋，減少運送過

程中的砂土逸散飛揚。 

（七）防塵植被 

計畫區域將分各區塊分別進行整地工

程，因此完成整地之區域可以用植被降低

粒狀污染物的逸散。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分區進行整地工程。目前第 4 號池

已全面種植草皮，降低粒狀污染物的逸

散。 

（八）施工機具維修保養 

加強施工機具之維修保養工作，使各施工

機具均能保持良好的操作狀態，以減少不

必要的廢氣排放。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加強施工機具之維修保養工作，以

減少不必要的廢氣排放。 

（九）管理措施 

加強工地周圍及工地周圍之運輸路線清

潔工作。工地的行政管理必頇設置管理人

員確實執行工地內所有的污染防治工

作，並確實做好工地監督作業。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加強工地周圍及運輸路線清潔工

作。另工地設置管理人員確實執行工地

內所有的污染防治工作及監督作業。 

(十)配合下列措施以減低噪音及振動量 

（1）施工時段盡量集中於早上八點至下

午五點之間，以避免因施工機具所產生之

噪音，妨礙了附近居民的安寧。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減低噪音及振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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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二)：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2）為確保施工場所附近周圍之音量能

符合「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應於施

工範圍構築施工圍籬，以減少音量的傳

播。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於施工範圍構築施工圍籬減少音量

的傳播。 

（3）運輸車輛確實遵守運輸路線行駛，

避免使用其他道路而增加噪音量之負荷。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確實遵守運輸路線行駛。 

（4）運輸路線之路面應隨時檢視有無損

壞之情形，若有，應派員立即補修路面，

以避免因路面破損而使運輸車輛往來所

產生之噪音量及振動量增加。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隨時檢視運輸路線之路面有無損壞

情形，並責成營造廠商作好道路品質維

護。 

（5）運輸車輛通過村落聚集區或沿線有

住家分布之路段，應減低行駛速率，同時

應避免瞬間加速或猛踩油門之駕駛行為。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通過村落聚集區或沿線有住家分布

之路段，運輸車輛減低行駛速率。 

（6）對於運輸車輛沿線所經過之學校，

可藉由噪音振動之監測結果，隨時採取防

範措施，並嚴格執行運送卡車超重限制，

以免造成振動影響學童上課。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目前施工噪音振動監測數值皆符合

標準。 

（7）應於施工計畫書中詳細規劃各施工

階段所使用之施工機具之名稱及使用數

量，避免高噪音之機具同時進行作業，且

應選擇較低噪音的機具。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機具儘量採低音源設備，另於施工

中將高噪音源之工種利用時段進行區

隔以降低噪音污染。 

（8）為配合未來校園分期開發，施工機

具及車輛將由不同出入口進出，避免干擾

教學活動，並於工區設置施工圍籬，以減

輕影響並維護師生之安全。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第一期第一分標工程尚未有教學等

相關活動，第一期第二分標進行時將依

規定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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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三)：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十一）地形 

本區為大量人工干擾區域，大半為人工水

域，未來整地填土後之地形改變，除水域

面積的縮減，應避免東北、西南側防風林

帶及地貌之改變，並加強保留水域之生態

復育及植生綠化，以回復並穩定地形改變

之影響。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目前已將東北、西南側防風林帶及

地貌保存未進行破壞。 

（十二）地質與土壤 

基地填土土方需求依整地高程設計約需

80 萬立方公尺，其來源經縣府協調由金門

尚義機場第二期擴建工程棄土提供，土質

為含礫砂質粘土和礫質砂岩組成之紅土

層，為一填土優良材料；填實材料應分層

壓實，每層填築高度不得高於 30 公分並

頇將大小石塊均勻整平後，滾壓至符合規

定為止，且第二層土方舖築前，原有地面

應灑水潤濕，使新填之土層與原土面組成

一體。另為確保填土土質，應加強取土運

送之管理，避免大塊岩石料、木料、雜物

等不適填土之土質。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填實材料分層壓實，每層填築高度

不高於 30 公分並將大小石塊均勻整平

後，滾壓至符合規定為止。 

(十三)水文(施工期間) 

（1） 截流設施 

地表逕流可能因坡度或距離關係而導致

逕流流速過大，造成地表沖刷流失，故在

基地內適當之距離設置臨時性集水溝，以

截地表漫地之逕流，導引逕流順勢流下，

並在截水溝轉向、匯流處設置匯流井。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置臨時性集水溝，以截地表漫地之

逕流，導引逕流順勢流下，並在截水溝

轉向、匯流處設置匯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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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四)：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2）排水路徑 

依整地填土高程之規劃，計畫保留基地內

部份現有之矩形排水溝，並在各分區開設

臨時性之排水溝渠，施工便道以沿現有溝

渠修築，將各區之逕流引導至現有溝渠，

經現有溝渠排放至基地南側之梯形排水

溝，最後流入金沙溪內。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排水路徑依環說書計畫排放至南側

排水溝最後引入金沙溪。 

（3）臨時沉砂池 

為有效沉澱及過濾泥砂，於施工期間將於

適當地點設置 5 座臨時沉砂池，其總容積

約 7000 立方公尺，並隨施工進度改變調

整相關沉砂措施，以減輕對下游水流路徑

通水能力之影響，避免鄰近地區可能造成

之水患。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設置臨時沉砂池。並依規定定期清

潔泥沙。 

(十四)水文(營運階段) 

（1）排水系統 

排水系統規畫除保留基地內部份現有之

矩形排水溝，並在各集水分區配合整地工

程規劃設置排水溝渠，以收集地表逕流，

並引導及匯流至基地南側現有排水溝

渠，經區內三座濕式滯留池調節水資源及

安全導離水流，於暴雨期排放或溢流至區

外之金沙溪。 

本案排水系統已依設計規範規定進行

施工。排水路徑依環說書計畫排放至南

側排水溝最後引入金沙溪。 

（2）水理計算 

今將基地分成 7 個小集水區，依 25 年一

次頻率之降雨強度計算各水溝區段逕流

量，經水理計算後基地排水設施斷面尺寸

計算詳見環說書表 8-1-3。 

本案水理計算將參酌 25 年一次頻率之

降雨強度計算，目前為第一期第一分標

工程，基地內排水設施為矩形溝斷面尺

寸寬*深為 1m*0.8m 符合環說表 8-1-3

寬*深 1m*0.8m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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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五)：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3）氾洪空間規劃 

基於校區環境地理區位特性，為考量防洪

安全及暴潮時之排水，除了填土整地並以

生態工法整治改進區內水池，區內擬留設

三處調節池，參考水保處手冊採濕式調節

池設計，初步的構想設計是在各池之底部

留設 10 公分的深度作為沉砂之用，其上

是 60 公分的雨水貯留池，接著是 1.3 公尺

的滯洪深度，最頂端是 1 公尺高的溢洪

口，總深度是 3 公尺，期使於防洪設計或

暴雨排水產生時，能有效調節水資源及安

全水流導離，並將豐水期過剩水量儲留，

以備枯水期所需。且於調節池中設計常水

位，池邊植栽綠化，平時可供作休閒活動

用途（詳環說書圖 8-1-4 濕式調節池示意

圖）。 

本案對於氾洪空間規劃於第一期施工

時將綜合教學大樓、體育館及高壓變電

站基地高程調高約 1 公尺已達防洪設

計；另於基地北側(鄰連外道路旁)依原

有地形(利預其相對低漥處) 並將豐水

期過剩水量儲留進行植物澆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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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六)：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4）暴潮設計 

排水系統規劃與整地工程規劃兩者需相

互配合，計畫區域地勢低窪且臨近海岸，

為免受暴潮及暴雨時海水倒灌影響等安

全之考量，參考前述海象潮位資料與金沙

水庫設計潮位，推測基地受最高暴潮位之

影響，供作基地整地標高之依據並研擬規

劃對策如下： 

基地南側隔著田墩道路與金沙溪相鄰，基

地側溪護岸高程約在 5.0m，區內田墩高程

從 3.5m~4.0m 不等，區劃 10 塊，養殖池

池底平均高程約 1.0m，地勢低窪。未來整

地計畫利用填土方式，依分期分區進行填

土作業，將土地整平至 4.3m~5.0m 之間，

其中主建築區平均高程 4.7m，道路及主附

屬建築平均高程 4.5m，校園體育活動區及

生態綠高程規劃為平均 4.3m 等三大整地

平台區。（另詳圖 5-2-12 整地高程剖面示

意圖） 

本案對於暴潮設計是將現有尚未開發

頄塭池進行暴潮調節，鄰近基地是天然

綠籬進行空間區隔。 

（5）基地排水對下游之影響 

基地南側現有排水溝渠尺寸約上底寬

10m，下底寬 5m，深 4m，坡度約為 1%，

可承受最大流量約 195.54cms，未來基地

開發後之放流量約 1.147cms（含污水放流

量 0.0039cms），經現有溝渠匯流後流入金

沙溪內(河道寬約 40m，深 6～8m)，故將

不會對下游產生任何不良的影響。 

本案基地排水有考量對下游之影響，除

基地北側(鄰連外道路旁)依原有地形

(利預其相對低漥處) 並將豐水期過剩

水量儲留，於基地內設置雨水回收利用

池，已消彌對下游產生任何不良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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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七)：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十五)水質(施工期間) 

對於施工人員產生之生活廢污水，於工區

之臨時住宿工寮處，設置臨時性流動廁所

之衛生設施，供暫時存放廢污水，並視收

集數量不定期委託清除業處理，嚴禁任意

排放。施工中之泥砂及污染物控制，並擬

定及實施工地非點源污染最佳管理作

業，防治對策構想如下：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於施工過程中設置臨時工務所及於

工地附近設置流動廁所供如廁使用，並

視情形委外進行處理。 

（1）工地管理 

施工時主要工地管理作業原則如下，並納

入工程委託契約書，供施工執行時之依

據。 

A、施工作業污染控制 

包括工地的排水、舖面以及結構物施工與

油污等施工作業的污染物控制。於排除

前，應依泥砂控制設施或其他方法，在排

除前進行沉澱處理、儲存及回收再利用，

並定期檢查污物的排出和處理，及進行沉

積物之清除與維護。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針對施工所可能產生油汙先行控

制，避免施工作業造成污染。 

B、物料管理 

施工所需之物料在運送儲存和使用時避

免外漏或不當使用，整地工程所需大量填

土應覆蓋運送，並規劃特定之物料儲存及

輸送場所，供其他施工機具之油品和營建

材料堆置存放，及現場施工機具、運輸車

輛之維修和添加燃料。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對於物料管理施工單位依危險性類

別(如含有機溶劑之油漆等)物料儲放於

室內，並妥善規劃現場施工機具、運輸

車輛之維修和添加燃料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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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八)：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C、廢棄物管理 

一般性營建廢棄物，應依「事業廢棄物儲

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辦

理，生活廢棄物與衛生污水的收集和處理

等工作，應由鎮公所協助配合處理或尋求

合法清運業者進行清運工作。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一般性營建廢棄物，依「事業廢棄

物儲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

定辦理，生活廢棄物與衛生污水的收集

和處理等工作，由鎮公所協助配合處

理。 

D、車量機具管理 

包括車輛機具的保養清洗和燃料的管

理，洗車、機具廢水經除油槽、沉砂池等

處理後應循環使用，部份車輛機具頇於場

內添加燃料或時保養時，應嚴防油料外溢

及適當清除，並定期檢查油桶保養區等。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針對車輛機具保養與清洗皆委由外

面合格保養廠商進行保養。 

E、工程人員訓練 

以可能發生的污染問題及最佳管理作業

方法，藉由工程會議之定期評量與檢討，

予以相關工程人員之教育訓鍊。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定期進行工程人員教育訓鍊。 

F、其他管理措施 

雨季期間，儘量避免或降低整地填土之施

工活動，並依分期分區發展計畫，採逐期

逐區推展工區，只針對下一個施工期所需

之工區方得加以整地，並採取暫時性之穩

定挫施，以降低受擾動區域。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開發過程採逐期分區進行，避免大

量體挖填與興建降低受擾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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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九)：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2）沖蝕與泥沙控制 

依基地環境特性及未來施工活動狀況，於

土壤沖蝕及泥砂控制之最佳管理作業以

減少擾動面積、擾動地區填土之穩定作

業、整地坡面及渠道保護、工地邊界系統

控制及工地場內沖蝕控制等作業方法為

主。 

依前述管理作業，規劃工地最佳管理作業

設施，並選擇適當的結構性 BMP 措施如

下，詳圖 8-1-5 施工工地 BMP 設施示意

圖，以達到防治非點源汙染，減輕對環境

之衝擊。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對於沖蝕及泥沙控制，於各排水系

統中設置陰井已達泥沙控制。 

A、植生穩定 

整地填土達設計高程或施工結束地區，隨

即進行植栽綠化之表土覆蓋，包括草類、

灌木或喬木等植物來控制土壤之沖蝕。另

設置有草溝、砂袋壩等措施。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對於植生穩定，是儘量採原生種及

多層次灌木及喬木混合林進行綠化。 

B、地工織物和地墊 

填土施工界面之陡坡或水體溝岸護沖刷

大植生不易處，以人工合成材料或天然材

料之編織品，作為高沖蝕性土壤暫時或永

久性之水土保持措施，以減少暴雨逕流對

裸露土壤、坡面侵蝕。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對於裸露區域採耐旱百慕達草進行

鋪植以減少暴雨對地面侵蝕。 

C、飛塵控制 

為防止風蝕和減少區內土方載運施工活

動所產生之飛塵，除前述地表覆蓋植生綠

化作業及減少施工曝露區，並藉由適量灑

水之短期控制方法，以控制飛塵來源。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地表覆蓋植生綠化減少施工曝露

區，並適量灑水，以控制飛塵來源。 

D、工地進出道路與洗車台 

為免運輸車輛對外夾帶泥砂，工地進出道

路舖設石塊或 PC，及配合附設洗車台預

留 15 公尺以上之緩充路段，並每日清除

洗車池之淤砂。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工地於工區入口處鋪設碎石級配及

設置洗車台避免運輸車輛夾帶泥沙出

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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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十)：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E、泥砂控制 

利用沉澱及過濾作用，將雨水逕流中的泥

砂攔阻沉積，以阻隔泥砂之流出，主要泥

砂控制依施工區佈設有，控制片流及填土

層沖蝕之砂柵欄、沉澱與淤積泥砂之沉砂

池，包括臨時性之隔柵型沉砂池與永久性

調洪兼沉砂水池，及填土整地坡腳泥砂沉

積與導流之砂包欄，沉砂池容量則依水土

保持技術規範泥砂沖蝕標準（250m
3
/ha）

估計，並隨施工進度改變調整相關措施。 

未來基樁若以反循環基樁施工法進行，施

工時將先設置沉澱池、循環水管及泵浦，

由於循環用水之水質並不限定，故經沉澱

池處理後之水質將可循環再利用。施工完

成後，將沉澱池中泥漿沉澱過濾後，廢水

因未使用穩定液，故可排入水溝中；土泥

依廢棄物處理。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綜合教學大樓基樁施工採全套管鑽

掘工法，非反循環基樁施工法以降低對

環境所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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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十一)：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十六)水質(營運期間) 

計畫擬採雨、污水分流系統，雨水部份，

利用地面設計之排水溝和集水井收集匯

流後排至區外；污水部份，本基地之污水

可分為一般綜合性廢水（含生活污水）及

實驗廢水，其中實驗廢水之量很少，必頇

予以分離收集並加裝除油設備，以減低污

水廠負荷，再由各建物之衛生排水管與生

活污水匯集至污水處理廠以進行處理，至

符合 89 年放流水標準後，再予以放流。 

污泥處理場產生之生物污泥，經沉澱池沉

澱及污泥濃縮池，以重力濃縮減少污泥含

水率，再以污泥脫水機將多餘水份脫去，

形成含水率 80～85%之污泥餅。本場採生

物處理，污泥屬生物污泥，不具毒性，屬

一般事業廢棄物，將定期請代清除業者代

為清運處理。 

本案均依「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

計畫」辦理。採取雨、污水分流系統，

利用地面設計之排水溝和集水井收集

匯流後排至區外。且本場採生物處理，

處理後之生物污泥會定期請代清除業

者代為清運處理。 

(十七)廢棄物(施工階段) 

(1)本基地開發於施工階段主要為建築施

工之廢建材、垃圾、廢料及施工人員之排

泄物等，未來將依"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清除，以減少對環境的污

染。 

本案建築施工之廢建材、垃圾、廢料及

施工人員之排泄物等，均依「施工環境

保護執行計畫」、「廢棄物清理法」及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清除，以減少對環境的

污染。 

(2)儲存容器設施盛裝之建築廢棄物採用

堅固密封容器設施，嚴禁飛揚、溢散、滲

出、污染地面等情形發生。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將儲存容器設施盛裝之建築廢棄物

採用堅固密封容器設施，嚴禁飛揚、溢

散、滲出、污染地面等情形發生。 

(3)於施工區內設置流動式衛生設施，供施

工人員日常使用。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於工區規劃 2 小型及 1 大型臨時衛

生設備，並定期委由合格廠商進行清運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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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十二)：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十八)廢棄物(營運階段) 

(1)未來校園產生之垃圾量，將委請金沙鎮

公所清理，且鎮公所已同意配合清理 

(2)校園產生之廢棄物將配合政府進行資

源回收計畫，並統一集中分類處理。 

 

 

 

 

 

 

 

 

 

 

 

 

 

1、  

本案於校園內產生之廢棄物，採取配合

政府進行資源回收計畫，並統一集中分

類處理，而每日產生之垃圾量，定期委

由金沙鎮公所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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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十三)：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十九)生態環境 

（1）校園生態規劃 

考量生態校園之綠色提案及毗鄰金沙溪

生態環境之整體性，除留設 42%以上之綠

化空間，保留原生態種源之復育環境，另

以掌握水環境及生態之再生穩定，將於校

園入口之住宿休閒活動區，配合建校之填

土開發建築，規劃三處約 5 公頃之多功能

生態景觀水池，進行生態復育及改進濕

地，修建有水草性植物淺澤區、水質處理

與洪水控制區及高水岸退縮緩坡區，並與

生態主排水路銜接，以確保濕地生態之長

久穩定，強化校園生態環境與景觀風格。 

（2）水池整治恢復 

填土並整治水池穩定生態作業，為降低對

水生生態系之影響，分二期三工區進行工

程，並採小面積施工整地填土施工，由築

堤或臨時壩將施工區包圍，以避免工程進

行時，污染水質破壞水生環境；另為維持

水生環境之穩定，需保有部份的水域，進

行池岸自然曲線土坡之修飾與植被，土坡

坡度不超過 30%，距岸邊 1.5 公尺範圍

內，水深控制在 0.5 公尺內，並藉由水生

物放生，及池邊與高地環境特性種植樹

種，恢復並穩定水域空間之生態系，提升

生態價值。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維護校園生態環境。第一期第一分

標開發過程中，保留原有梯形排水溝渠

以確保濕地生態環境，對於原有東北及

西南側防風林也給予保存，提供野項棲

息場所，另針對綠化空間目前整體綠覆

率達 50%以上，提供整體生物食物鏈低

階物種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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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十四)：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3）管理措施 

因施工而可能引致的生態滋擾，其校園生

態復育與穩定之長期管理，依評估報告制

定的環境管理及監測計劃畫工作內容，由

總務處編制負責管理及維護生態地帶，並

對生態環境進行監測，以了解改進成效。

於施工前擬訂定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

劃，限制承建商對周遭水域之干擾與破

壞，禁止施工對保留物種之砍伐、補捉及

獵殺等行為，且納入工程契約加以規範。 

（4）其他防制措施 

為改善未來的整體植被環境與景觀，工程

進行時以縮小植被完全移除的區域面

積，應予以保留，並配合自然與校園建築

融合目標的景觀設計，以原生或當地植群

進行生態園林之綠美化，植被環境漸次演

替，除能改善地區景觀亦可恢復物種之原

生態系。 

臨金沙溪側之基地，施工期應適當退縮，

避免對水項之干擾；並應避免對基地週邊

植被的破壞與禁止捕捉蝶種，於蝶類食草

蜜源植物之潺槁數樹、馬櫻丹、大花咸豐

草等，均應盡量妥為保存，以有效降低工

程對蝶類的衝擊。 

施工過程所產生的廢污水、泥漿頇經過污

水處理系及沉砂池方能排放。至於廢棄土

堆置則頇離金沙溪一定距離，以避免雨水

沖刷而致沙漿流入溪中污染水質，而導致

水生動物數量與種類衰減。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禁止施工對保留物種之砍伐、補捉

及獵殺等行為，並配合自然與校園建築

融合目標的景觀設計，以原生或當地植

群進行生態園林之綠美化，植被環境漸

次演替，除能改善地區景觀亦可恢復物

種之原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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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十五)：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施工期間加強空氣污染之防治工作，隨時

加強裸土的灑水，防止塵土飄散；對儲

料、臨時堆土區加以覆蓋，砂石車亦需加

以覆蓋；道路鋪面亦需以礫石或柏油鋪

面，以減少空氣污染揚塵對附近植物之影

響。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加強裸土的灑水，防止塵土飄散。 

確實執行改善施工機具所產生之噪音及

設置施工圍籬等噪音防制措施，並縮短產

生衝擊性噪音之工期，以減少對當地動物

之干擾。 

開發所剷除之植被及施工間所產生之廢

棄物，應妥善處理，不得露天燃燒。肥沃

且富孔隙之表土，將保留暫存，未來綠化

施工時，作為植栽土壤。另基地附近之金

龜山尚有許多植被覆蓋度較高之地區，雖

不在開發範圍內，但仍頇加強管理，嚴格

禁止工程承包商有任何砍伐林木，棄置廢

棄物、傾倒廢土等行為發生。 

進行校區綠化工作，將慎選樹種，基本上

頇配合環境特色，並適合當地生態環境。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確實執行改善施工機具所產生之噪

音及設置施工圍籬等噪音防制措施，以

縮短產生衝擊性噪音之工期，減少對當

地動物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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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十六)：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二十)景觀美質 

為減輕景觀的衝擊，本計畫所採取的對策

如下： 

（1）確實執行工程進度，儘速完工可減

少鄰近地區環境衝擊的時間，確保附近交

通服務水平，故應掌握工程的進度與時

效，避免工期之延長。 

（2）注意施工現場的環境維護，工地呈

現雜亂的景象乃在所難免，但仍應加強工

地環境的清潔維護工作，避免使景觀衝擊

更為嚴重。 

（3）完成施工現場的復原工作，工程之

棄料、廢土等應儘早清除，土壤裸露地則

予以客土、綠化處理。 

（4）自然資源的保護、開發區的景觀復

原，得依生態法則，規劃植栽應用，多採

用當地原生種植物。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 

(二十一)交通運輸 

（1）開發單位應就每日運輸車輛之進

出，進行管制工作以控制道路交通狀況，

避免超出負荷。 

（2）避免於尖峰時段時進場，以免運輸

車輛之進出，增加交通之承載量。 

（3）進行區域交通管制措施，運輸車輛

之進出事先派工作人員於各道路節點及

出入口或轉彎處，進行交通指揮或管制車

輛單向通行之措施。 

（4）於道路尖峰時段改行替代道路以減

輕道路流量負荷。 

（5）定期對施工車輛行駛路線之路面進

行維護，以降低因路面巔陂而造成之危

害。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進行車輛管制工作以控制道路交通

狀況，避免超出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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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C(續十七)：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依環評書件所載內容填報) 
辦 理 情 形 

(二十二)文化古蹟 

（1）開發單位在建設時，將避免在金龜

山史前遺址附近採土，以免該遺址受到破

壞。 

（2）開發單位於施工時一旦發現有遺址

遺物，將即向地方政府主管單位報告，並

立即停止施工，以利遺址之處理與保護。 

（3）本案未來取土來源為金門尚義機場

第二期擴建工程棄土，其採取土方地點將

配合該工程施工之地點及範圍，有關取土

地點應進行之調查及作業程序，均依相關

規定配合該工程辦理。 

（4）基地附近擁有豐富的歷史遺址及古

蹟，故開發單位將儘力協助推動該等史蹟

維護工作。 

本案均依「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辦

理。本區域基地為頄塭養殖區，施工過

程中先進行土方回填，環說內容地質調

查報告時鑽探結果：回填土 3－4 米高，

餘 1 米軟泥，再下為堅硬花崗岩，詳地

質調查表均無具有古蹟價值之文化遺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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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 

環境監測計畫摘要 辦 理 情 形 

一、監測項目(施工期間)  

1.空氣品質監測項目：風

速、風向之平均質、懸浮微

粒、TSP、PM10、SO2、NOx、

一氧化碳、連續 24 小時監

測，每季一次 

本校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檢字

第 105 號及 035 號）執行現場監測，所有監測

資料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整合

分析，目前已執行至 100 年第三季 (7-9 月)，相關

監測數值皆在合理範圍內，無異常現象發生。 

2.地面水質監測項目：pH

值、水溫、導電度、溶氧量、

生化需氧量、氨氮、懸浮固

體、大腸桿菌數、濁度。每

季一次 

本校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檢字

第105號及035號）執行現場監測，所有監測資

料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整合分

析，目前已執行至100年第三季 (7-9月)，除生化需

氧量測值高於乙類水體水質標準，而由於89年背景值

亦高於乙類水體水質標準，故為背景因素，其餘皆符

合標準。 

3.地下水質監測項目：pH

值、水溫、導電度、溶氧量、

生化需氧量、氨氮、懸浮固

體、大腸桿菌數、濁度。每

季一次 

本校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檢字

第 105 號及 035 號）執行現場監測，所有監測

資料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整合

分析，目前已執行至 100 年第三季 (7-9 月)，無異

常現象發生。 

4.噪音及振動：連續 24 小

時監測，每季一次 

本校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檢字

第 105 號及 035 號）執行現場監測，所有監測

資料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整合

分析，目前已執行至 100 年第三季 (7-9 月)，除計

畫場址及金沙國中之 Leq 夜超過標準，其餘皆符合標

準，而本工程大部分結構體工程已完成，工項已進入

裝修工程，且 Leq 夜主要的監測時間為由晚上十點至

翌日早上六點，此段時間工區並未施工，故非本工程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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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續一)： 

環境監測計畫摘要 辦 理 情 形 

5.生態：生態環境及保育類

物種，每季一次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本校委託由圈谷資訊有限

公司負責監測調查，所有監測資料由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整合分析，目前已執行

至 100 年第三季 (7-9 月)，相關監測結果顯示開發行

為對於生態保育類物種的保護影響不大。 

一、監測項目(營運期間)  

1.地面水質監測項目：pH

值、水溫、導電度、溶氧量、

生化需氧量、氨氮、懸浮固

體、大腸桿菌數、濁度。每

季一次 

本校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檢字第 105

號及 035 號）執行現場監測，所有監測資料由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整合分析，目前已執行至

101 年第三季 (07-09 月)，除生化需氧量略高於乙類

水體水質標準，而由於 89 年背景值亦低於乙類水體

水質標準，故為背景因素，其餘均無異常現象發生。 

2.地下水質監測項目：pH

值、水位、導電度、總溶解

固體物、浴氧量、生化需氧

量、氨氮、懸浮固體、大腸

菌數、濁度、氯鹽。每季一

次 

本校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檢字第 105

號及 035 號）執行現場監測，所有監測資料由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整合分析，目前已執行至

101 年第三季 (07-09 月)，除總溶解固體略高於標

準，推測由鄰近海域水質入侵影響，其餘均無異常現

象發生。 

3.空氣品質監測項目：風

速、風向之平均質、懸浮微

粒、TSP、PM10、SO2、NOx、

一氧化碳、連續 24 小時監

測，每季一次 

本校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檢字第 105

號及 035 號）執行現場監測，所有監測資料由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整合分析，目前已執行至

101 年第三季 (07-09 月)，無異常現象發生。 

4.噪音及振動：連續 24 小

時監測，每季一次 

本校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檢字第 105

號及 035 號）執行現場監測，所有監測資料由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整合分析，目前已執行至

101 年第三季 (07-09 月)，無異常現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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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續二)： 

環境監測計畫摘要 辦 理 情 形 

5.生態：生態環境及保育類

物種，每季一次 

陸域動物生態調查本校委託由圈谷資訊有限

公司負責監測調查，所有監測資料由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整合分析，目前已執行

至 101 年第三季 (07-09 月)，相關監測結果顯示開發

行為對於生態保育類物種的保護影響不大。 

6.交通流量：車輛總類與數

量、服務水準 

本校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檢字第 105

號及 035 號）執行現場監測，所有監測資料由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整合分析，目前已執行至

101 年第三季 (07-09 月)，本季環島北路(往瓊林)、

環島北路(往浯坑)及環島東路(往楊翟)之服務水準均

為 A 級，且皆以機踏車與小型車為主要車種。 

二、監測超過環評承諾值或

法規標準時之採行對

策及成效(異常狀況處

理) 

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101年第2季放流水質之生化需氧量監

測結果高於乙類水體水質標準，由於 89 年背景

值低於乙類水體水質標準，故為背景因素。 

 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101年第2季地下水質之總溶解固體監

測結果高於乙類水體水質標準，本校工區之污水

並未直接排至地下水體，本採樣點靠近出海口，

推測由鄰近海域水質入侵影響，未來將持續監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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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續三)： 

計畫場址金沙國中

TSP 24小時值 79 68 250

PM10 日平均值或24小時值 36 29 125

最大小時平均值 4 3 250

日平均值 2 2 100

最大小時平均值 20 13 -

日平均值 10 10 -

最大小時平均值 0.3 0.3 35

最大8小時平均值 0.2 0.2 9

NOX

CO

監測項目
101.07

法規標準

SO2

 

 

SO2 / 最大小時平均值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89.11

(背景值)

90.05

(背景值)

99.07 99.11 100.03 100.05 100.07 100.10 101.02 101.05 101.07

日  期

S
O
2
(
p
p
b
)

法規標準(250)

金沙國中

計畫場址

TSP / 24小時平均值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89.11

(背景值)

90.05

(背景值)

99.07 99.11 100.03 100.05 100.07 100.10 101.02 101.05 101.07

日     期

T
S

P
(μ

g
/m

3
)

法規標準(250)

金沙國中

計畫場址

PM10 / 日平均值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89.11

(背景值)

90.05

(背景值)

99.07 99.11 100.03 100.05 100.07 100.10 101.02 101.05 101.07

日     期

P
M

1
0
(μ

g
/m

3
)

法規標準(125)

金沙國中

計畫場址

CO / 最大8小時平均值

0

2

4

6

8

10

12

89.11

(背景值)

90.05

(背景值)

99.07 99.11 100.03 100.05 100.07 100.10 101.02 101.05 101.07

日     期

C
O

(p
p

m
)

法規標準(9)

金沙國中

計畫場址

NOX / 最大小時平均值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89.11

(背景值)

90.05

(背景值)

99.07 99.11 100.03 100.05 100.07 100.10 101.02 101.05 101.07

日    期

N
O

X
  
(p

p
b

)

計畫場址

金沙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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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續四)： 

標準值dB(A)監測值dB(A) 標準值dB(A) 監測值dB(A)

Leq日 60 43.7 60 54.5

Leq晚 55 44.1 55 50.9

Leq夜 50 45.2 50 47.2

LV10日 65 30.1 65 30

LV10夜 60 30 60 30

監測日期

101.08.11

計畫場址 金沙國中
監測項目

 

0

10

20

30

40

50

60

90.05

(背景值)

90.08

(背景值)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eq日 標準60dB(A)

d
B

(A
)

監測月

0

10

20

30

40

50

60

90.05

(背景值)

90.08

(背景值)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eq晚 標準55dB(A)

d
B

(A
)

監測月

0

10

20

30

40

50

60

90.05

(背景值)

90.08

(背景值)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eq夜 標準50dB(A)

d
B

(A
)

監測月

0

10

20

30

40

50

60

89.08

(背景值)

90.05

(背景值)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eq日 標準60dB(A)

d
B

(A
)

監測月

0

10

20

30

40

50

60

89.08

(背景值)

90.05

(背景值)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eq晚 標準55dB(A)

d
B

(A
)

監測月

0

10

20

30

40

50

60

89.08

(背景值)

90.05

(背景值)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eq夜 標準50dB(A)

d
B

(A
)

監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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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續五)： 

0

10

20

30

40

50

60

70

90.05

(背景值)

90.08

(背景值)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V10日(dB) 日本振動標準65dB

d
B

監測月

0

10

20

30

40

50

60

70

90.05

(背景值)

90.08

(背景值)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V10夜(dB) 日本振動標準60dB

d
B

監測月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9.08

(背景值)

90.05

(背景值)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V10日(dB) 日本振動標準65dB

d
B

監測月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9.08

(背景值)

90.05

(背景值)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V10夜(dB) 日本振動標準60dB

d
B

監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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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續六)： 

計畫場址附近敏感點 101.05.31 17.5 16 18.4

Leq, LF夜

dB(A)
測站 日期

Leq, LF日

dB(A)

Leq, LF晚

dB(A)

 

0

10

20

30

40

50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eq,LF日 標準 47 dB(A)

dB
(A

)

監測月

0

10

20

30

40

50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eq,LF晚 標準 47 dB(A)

dB
(A

)

監測月

0

10

20

30

40

50

99.0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Leq,LF夜 標準 42 dB(A)

dB
(A

)

監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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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續七)： 

項目 監測日期 計畫場址之承受水體 乙類水體水質標準

pH 8.3 6~9

水溫(℃) 31.3 --

導電度 (μmho/cm) 804 --

溶氧量 (mg/L) 9.1 >5.5

生化需氧量 (mg/L) 5 <2

大腸桿菌群(CFU/100ML) 8.1×103 --

氨氮 (mg/L) <0.05(0.02) <0.3

懸浮固體 (mg/L) 16.2 <25

總溶解固體 (mg/L) 483 --

濁度 (mg/L) 13 --

101.08.12

 

0

2

4

6

8

10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pH 水體標準(6~9)

監測月

0

2

4

6

8

10

12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溶氧 水體標準(>5.5)

監測月

0

2

4

6

8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生化需氧量 水體標準(2)

監測月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懸浮固體 水體標準(25)

監測月

0.0

0.1

0.2

0.3

0.4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氨氮 水體標準(0.3)

監測月

0

15

30

45

60

75

90

105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濁度

監測月

0

5

10

15

20

25

30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水溫

監測月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導電度

監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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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續八)： 

項目 監測日期 計畫場址之承受水體 乙類水體水質標準

pH 6.4 --

導電度 (μmho/cm) 2310 --

溶氧量 (mg/L) 2.9 --

生化需氧量 (mg/L) 4.4 --

氯鹽 (mg/L) 433 625

大腸桿菌群(CFU/100ML) 10 --

氨氮 (mg/L) ND<0.01 0.25

總溶解固體 (mg/L) 1430 1250

濁度 (mg/L) 1.7 --

水位 (m) 1.224 --

101.08.12

 

4

6

8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pH

監測月

0.0

1.0

2.0

3.0

4.0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生化需氧量

監測月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氯鹽 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625)

監測月

0.0

0.1

0.2

0.3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氨氮 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0.25)

監測月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89.11 90.5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導電度

監測月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99.8 99.11 100.02 100.05 100.08 100.11 101.02 101.05 101.08

總溶解固體 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1250)

監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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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續九)： 

機踏車 小型車 大型車 特種車

(輛) 34 501 34 28

(%) 5.7 83.9 5.7 4.7

(輛) 84 447 24 29

(%) 14.4 76.5 4.1 5.0

(輛) 46 319 41 41

(%) 10.3 71.4 9.2 9.2

(輛) 36 332 15 46

(%) 8.4 77.4 3.5 10.7

(輛) 47 282 27 47

(%) 11.7 70.0 6.7 11.7

(輛) 87 393 26 34

(%) 16.1 72.8 4.8 6.3

測站
車流組成/day

V/C

6

0.031

0.016

環島北路

(往瓊林)

環島北路

(往浯坑)

環島東路

(往楊翟)

交通流量調查日期

A

0.03 A

0.025 A

0.021 A

0.023 A

服務水

準

101.06.01(非假日)

101.06.02(假日)

路寬(m)
車流單

位

101.08.13(非假日)

101.08.12(假日)

101.06.01(非假日)

101.06.02(假日) A

 

0

200

400

600

800

機踏車 小型車 大型車 特種車

輛

100年11月

101年02月

101年06月

101年08月

環島北路(往瓊林)

(非假日)

0

200

400

600

800

機踏車 小型車 大型車 特種車

輛

100年11月

101年02月

101年06月

101年08月

環島北路(往浯坑)

(非假日)

0

200

400

600

800

機踏車 小型車 大型車 特種車

輛

100年11月

101年02月

101年06月

101年08月

環島東路(往楊翟)

(非假日)

0

200

400

600

800

機踏車 小型車 大型車 特種車

輛

100年11月

101年02月

101年06月

101年08月

環島北路(往瓊林)

(假日)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機踏車 小型車 大型車 特種車

輛

100年11月

101年02月

101年06月

101年08月

環島北路(往浯坑)

(假日)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機踏車 小型車 大型車 特種車

輛

100年11月

101年02月

101年06月

101年08月

環島東路(往楊翟)

(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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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續十)： 

70 100 第二類(日間)營建噪音管制標準

2分鐘均

能音量

2分鐘最

大音量

68.9 75.6101.08.11

噪音管制別

工區周

界
內部施工 第二類

測站 日期 施工機具

類別

 
 

40

50

60

70

80

90

100

99.08.26 99.11.11 100.02.14 100.05.12 100.08.11 101.05.31 101.08.11

Leq 法規標準(70)

d
B

(A
)

監測月

40

50

60

70

80

90

100

99.08.26 99.11.11 100.02.14 100.05.12 100.08.11 101.05.31 101.08.11

Lmax 法規標準(100)

d
B

(A
)

監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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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E： 

居 民 陳 情 案 件 辦 理 情 形 

無  

  

  

  

  

  



第 34 頁 

表格 F 

遭受環保法令處分狀況

( 請敘明違規事實 ) 
處分機關及處分書文號 罰 款 金 額 改 善 情 形 

97,8,21.環保署督察總

隊中區督察大隊到現

督查。認定開工未進行

施工監測。 

環保署 97,11,21.環署督

字第 0970090746 號函 

30 萬元 本校辦理「銘傳大學

金門分部設校計畫案

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

內容對照表」經環保

署 99 年 1 月 14 日環

署 綜 字 第

0990002000 號函核

定。並執行季監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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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G：  

歷次環境影響評估追蹤監督事項 

(如未曾辦理可免填) 
辦 理 情 形 

監督單位：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中

區環境督察大隊 

99 年 5 月 12 日現場勘查意見如下： 

1. 本案如進行填土工程時，請依環境影

響說明書之「整地填土計畫」確實執

行。 

2. 本案整地工程預定採分期分區開發

方式，有關工區管理請依環評承諾所

提之「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確實

執行，避免影響附近環境品質。 

3. 請依本開發案審查通過之各項環境

影響評估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

執行。 

4. 環境監測計畫請賡續執行，如環境監

測結果出現異常現象時，應探討原因

並加強防制。 

5. 本開發案如涉及變更原申請內容，請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1. 本案填土工程於 91 年 8 月 15 日已

完成，施工期間依「整地填土計畫」

確實執行辦理。 

2. 對於施工期間相關工區管理皆依環

評承諾所提之「施工環境保護執行

計畫」執行，並納入工程合約書中

要求承攬廠商確實遵照辦理。 

3. 遵照辦理，依環境影響說明書及變

更內容對照表之承諾事項確實執

行。  

4. 遵照辦理，依環境影響說明書及變

更內容對照表之承諾，持續進行環

境監測，若出現異常現象者將探討

原因進行防制，並進行監測驗證成

效。將持續辦理環境監測工作。 

5. 遵照辦理，本案辦理環境影響說明

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於九十八年

十 二 月 廿 九 日 環 署 綜 字 第

0980119448 號審核通過)，日後若本

計畫涉及變更原申請內容，將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